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114 年度師資生參與自主學習活動獎助規則 
 

一、目的 

為鼓勵本校師資生積極參與自主學習活動，透過多元的學習形式增進教學知能與專業素

養，進而培養具教育專業、跨域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之教師人才。 

 

二、獎助對象 

（一）凡於自主學習活動期間具本校師資生資格之在學學生，均得提出申請。 

（二）114 年度應屆畢業之師資生，，於於自主學習活動期間分符合前項規規，，且自主學

習活動內容合前本獎助規則，亦可提出申請。 

 

二、獎助規則 

（一）採認期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1 月 7 日止之自主學習活動。 

（二）自主學習活動內容須有助於提升教學知能及專業發展， 活動主辦單位可以為校內，、

校外各單位團體，但不包含本中心（獎助單位）自行辦理之活動。 

（三）獎助規目及金額上限依附表辦理 是否予以獎助及金額皆由本中心（獎助單位）

認，。 

（四）參與教學相關能力檢測／競賽但未獲獎者，可單獨申請活動衍生費用獎助。 

（五）各規獎助標準與金額將視計畫經費使用情形調整，經費用罄時即停止受理申請。 

（六）申請後若經審查發現分符不合或資料偽造，本中心（獎助單位）除得取消獎助資

格外，並得追回獎助金（含活動衍生費用）。 

 

三、獎助申請說明 

（一）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14 年 11 年 14 日。 

（二）申請方式：有意申請之師資生，應於申請期間內檢附相關資料向本中心（獎助單

位）提出申請。申請期間截止後，不再受理補件。 

（三）申請資料： 

1.自主學習活動獎助申請表。，（於附件） 

2.心得反思紀錄表。，（於附件） 

3.參與證明：參加證明、修業完成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 

4.獲獎證明：參與教學相關能力檢測／競賽並獲獎，請提供獎狀或其他得獎證明。 

5.活動衍生費用憑證：申請活動衍生費用，請檢附相關憑證（及交通費收據）。 

（四）申請審核需 5-7 個工作天，申請結果將另以電子郵件通知，，請自行意意信件查收，。 



附表、獎助規目及獎助金額上限一覽表 

一、自主學習活動獎助 

獎助規目 獎助上限 

參與教育相關議題

性質之活動，例於： 

1. 演講／講座 

2. 工作坊 

3. 其他 

活動時長為 4小時(含)以下 
實體活動 1000 元為限 

線上活動 800 元為限 

活動時長為 4小時以上 
實體活動 1500 元為限 

線上活動 1200 元為限 

參與教學相關能力

檢測／競賽 

教案設計 獲獎 2000 元為限 

教學演示 獲獎 3000 元為限 

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基礎 500 元為限 

精熟 1000 元為限 

其他（例於：參加板書競賽獲獎） 2000 元為限 

說明： 

實際獎助金額將依議題與教育的相關程度、議題討論深入程度、競賽得獎名次或等

第、付出程度等進行調整。 

 

二、活動衍生費用獎助 

※參與教學相關能力檢測／競賽但未獲獎者，可單獨申請活動衍生費用獎助。 

獎助規目 獎助規則 

報名費 
1. 覈實報支。 

2. 申請時應檢附收據或其他相關憑證。 

交通費 

1. 覈實報支。 

2. 活動地點位於台南市東區、南區、中西區、北區、安南區、安平

區、歸仁區、仁德區、永康區等地，恕不補助交通費。 

3. 申請時應填寫交通費收據，並檢附票根、購票證明或乘車證明等

相關憑證。 

4. 自行開車以每公里 3元核計、機車以每公里 2元核計。 

住宿費 

1. 覈實報支，每日支給上限為 3500 元。 

2. 申請時應填寫交通費收據，並檢附收據或發票等相關憑證。 

3. 本中心（獎助單位）將視活動開始時間及地點決，是否予以獎助

及獎助金額。 

 


